
【案情回顾】
某 建 筑 公 司 承 建 了 C 地

块。2020 年 6 月 10 日，某建筑
公司与蒋某签订《垃圾外运内
部承包协议书》一份，约定该
工程垃圾外运工作由蒋某承
包。2021 年 5 月 11 日，吴某至
该工地找工作，了解到垃圾清
运为 150 元/天后，次日即开始
在工地从事垃圾清运，蒋某负
责其工作安排、考勤等日常管
理。工作中，吴某需通过农民
工实名制通道刷脸出勤，佩戴
印有“某建筑公司”字样的安
全帽。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间，某建筑公司根据蒋某
指定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每 月 向 吴 某 发 放 工 资 。 2021
年 12 月 22 日，吴某在工地摔
跤，未再上班。吴某请求确认
与某建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并要求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的二倍工资。双方争执
不下，遂起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
认定劳动关系必须结合劳

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具
有人身从属性的管理、指挥或
者监督，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是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提
供的劳动是否是用人单位业务
的组成部分等因素综合判断。

当前，由于建筑行业用工的
特殊性，同一个建筑施工项目
可能存在承揽关系、劳务关系
等多种法律关系并存的情况，
有的不能排除存在违法分包、
转包情形。而施工劳动者流动
性强，短期性、分散性用工等特
点明显，用工方式出现劳务关
系、劳动关系复杂交叉的情况，
不少建筑企业农民工直接受雇
于项目经理、“包工头”，工资按
日计算，不直接接受建筑公司

日常考勤管理。对这些建筑劳
动者的用工法律关系，应从用
工合意、人身从属性等特征加
以综合分析，判断是否成立劳
动关系或建立劳务关系，以准
确适用法律，依法保护建筑企
业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本案中，吴某系在建筑工
地工作，但并无证据证明某建
筑公司与吴某之间存在建立劳
动关系的合意且吴某工作均由
蒋某进行日常管理，并非直接
接受某建筑公司的用工管理，
不适用某建筑公司的规章制
度，其与建筑施工企业属于没
有建立劳动关系合意的灵活用
工，不符合劳动关系人身从属
性的条件，不应认定劳动关系，
故对吴某确认与某建筑公司存
在劳动关系和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的二倍工资的请求，不予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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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问：某集团举办大宗电器试用
活动，指定电器可免费试用七天，试
用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则可以退
货。小林满心欢喜地领了一台空调
回家试用，才过两天，空调外机就被
大风刮起的杂物刮花了。小林想把

空调退了，销售经理却以空调外机
损坏为由要求小林赔偿。请问，小
林需要赔偿吗？

答：不需要。民法典第640条规
定，标的物在试用期内毁损、灭失的
风险由出卖人承担。

合理使用试用商品损坏需赔偿吗

【案情回顾】
2020 年，老刘在承包土地上种

植油菜等蔬菜，经常遭受附近家禽
和鸟类的侵害。为减少损失，同年
12 月初，老刘在菜地三面架设一条
长约70米、高约3米的“U”形网阵，
阻隔了该区域鸟类的迁飞和觅食活
动空间。10余天后，该网阵致使12
只鸟类粘缚在网上死亡。后因群众
举报，当地森林公安局对老刘涉嫌
非法狩猎一案立案侦查。经鉴定，
死亡的12只鸟有6只系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5 只为国家“三有”保护动
物，另有1只鸟类因死亡时间较长，
无法鉴定其种类。死亡鸟类评估整
体价值为10万余元。

请问老刘的行为应该怎样认定
呢？

【法官释法】
法院审查后认为，老刘在禁猎

区、禁猎期，采用禁捕的方式非法猎
捕野生鸟类的行为，致使多只国家
保护野生动物死亡，严重妨碍了野
生动物鸟类生息繁衍，破坏了野生

动物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了国家
和社会公共利益，老刘应承担赔偿
全部损失、赔礼道歉的民事侵权责
任。

老刘辩称，其依法享有案涉地
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造成12只鸟
死亡属于过失行为，请求免于被追
究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老刘虽然是为
了防止其菜地的农作物不被侵害，
但其在架设粘网后明知存在鸟类
触网并会导致死亡的情况下并未

采取有效措施，且架设高度已达 3
米之高，远超出其为保护合法权益
的必要范围，导致多只野生保护鸟
类死亡，其主观存在过错。老刘的
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破坏了国家野
生动物资源，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
共利益，已经构成侵权，应当对其
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
偿责任。

据此，法院判决老刘需在市级
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承担
全部赔偿损失，该赔偿可通过从事

其他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治理
公益劳动等替代性修复方式履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20条规定：“原告请求修
复生态环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
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
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
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
式。”本案中，“以劳代偿”符合老刘
的劳动技能和实际能力，且对改善
当地生态环境具有实效。

架网护菜致国家保护鸟类死亡如何赔偿

农村版

问：某日中午，7岁的小明和几
个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在小区玩耍。
这时张三路过，看到与自己素来不
合的李四把车停放在一旁，突发恶
意。张三指着李四的车辆对孩子们
说：“谁能够在远处踢球打中这个小
汽车的后视镜，我就奖励他 10 元
钱！”小明技术最好，一球命中小汽
车左后视镜，导致后视镜镜轴断裂，
镜片破碎。事后，李四要求小明的
父母赔偿后视镜更换费1500元，而
小明的父母认为应由教唆人张三赔

偿。请问，张三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吗？

答：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民
法典第 1169 条规定，教唆、帮助他
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
人承担连带责任。教唆、帮助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该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
人未尽到监护职责的，应当承担
相应的责任。

教唆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谁担责

问：2022年9月，袁某甲驾驶三
轮电动车正常行驶时，与肖某驾驶
的轻型栏板货车相撞，造成袁某乙
受伤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经
交警大队作出事故责任认定，肖某
负全部责任，袁某甲、袁某乙无责
任。该轻型栏板货车购买有车辆
强制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
经人民法院委托第三方出具司法
鉴定意见书，鉴定报告中显示袁某
乙伤残程度为十级伤残（疾病与损
伤为同等责任）。袁某乙诉至法
院，要求保险公司、肖某赔偿其全
部损失。保险公司则辩称，鉴定报
告中注明其自身疾病与本次事故
造成的伤情对于袁某乙的十级伤
残负同等责任，故袁某乙的残疾赔
偿金及精神抚慰金应当按照相应
的比例予以剔除。

答：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在涉

及伤残鉴定时，当受害人本身无过
错，但其陈旧性损伤在伤残评定中
存在一定参与度影响时，能否依据
旧伤参与度比例减轻侵权人赔偿责
任，应准确把握其中的因果关系及
保险公司免责的法定情形。陈旧性
损伤已经转化为个人特殊体质时，
受害人对于损害发生或扩大并不构
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因事故损伤
造成了残疾的后果，二者之间具有
直接因果关系。因交强险是为了保
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
获得赔偿，保险公司的免责事由仅
限于受害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情
形，受害人旧伤影响不属于减轻或
免除侵权人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
综上，受害人不应因个人体质状况
对伤残后果存在参与度而自负相应
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保险责任范围
内足额赔偿。

交通事故受害人“伤上加伤”
保险应赔偿吗

【案情回顾】
2021年12月20日，万某驾驶普通二轮摩托

车，与在非机动车道内步行的周某发生碰撞，造
成双方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经交警大队
认定，万某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周某无责任,
案涉摩托车登记在万某的妻子陈某名下。

周某认为万某、陈某涉嫌共同侵权，应共同
承担医药费、营养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合计
10余万元。陈某则认为案涉车辆虽登记在自己
名下，但其与万某因感情不和，已分居多年，案涉
车辆自2018 年起一直处于万某的保管之下，自
己对车辆没有实际管理的事实，因此本案的赔偿
应当由驾驶人承担相应责任，自己无过错，不应
承担责任。

【法官释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9 条第一款第

（三）项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
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
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

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 16 条的规定：

“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

害，当事人请

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
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
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
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法院审理后认为，自然人的身心健康受法律
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
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陈某作为投保义务人
未依法投保交强险，存在过错，万某无证驾驶，作
为车辆实际使用人又未注意车辆有无投保交强
险，也存在过错。

最终法院结合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酌定对
周某的损失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部分，由陈某
承担 45%的赔偿责任，万某承担 55%的赔偿责
任。

摩托车未保交强险 肇事责任咋划分


